
@
康
原
、
梁
淑
芬

• 

v 
v 

uh
-6
、

從
烏
溪
的
出
海
口
麗
水
村
，

到
草
屯
地
區
，

臨
溪
畔
不
遠
的
道
東
書
院
、

礦
溪
書
院
、
登
瀛
書
院
等
，

曾
經
在
台
灣
歷
史
上
，

肩
負
過
百
年
樹
人
的
教
育
重
任
﹒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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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年
)
，
由
當
地
仕
紳
趙
順
芳
倡
議
興
建
，
總
面
積
為
八
十
六
平
方
公
尺
，
就
建
築
形
制
上
，
礦
溪
書
院
是

一
座
兩
進
、
雙
護
龍
、
七
開
間
、
帶
四
垂
拜
亭
的
四
合
院
書
院
建
築
;
就
造
型
而

且
一一
口
，
礦
溪
書
院
的
屋
頂

極
為
特
殊
，
尖
翹
的
六
個
屋
脊
展
現

一
種
吸
引
人
的
魅
力
，
其
壯
麗
之
屋
頂
，
在
台
灣
建
築
史
上
可
說
是

獨

一
無
二
，
建
築
材
料
採
雕
花
磚
、
褔
杉
、
泉
州
白
及
青
石
等
，
精
緻
不
華
，
足
以
媲
美
鹿
港
龍
山
寺
。

兩
側
的
六
角
窗
，
以
及
精
雕
細
隊
的
青
斗
石
獅
，
石
獅
旁
柱
上
之
「
礦
石
舒
丹
半
壁
峰
峨
開
陣
筆
，
溪
流

映
碧
千
層
浩
瀚
起
文
瀾
」
強
勁
有
力
的
對
聯
，
把
書
院
的
氣
氛
與
雄
偉
展
現
的
淋
漓
盡
致

。

站
在
拜
亭
內
就
能
望
見
文
昌
帝
君
神
像
，
其
上
頭
『
經
天
緯
地

』

的
區
額
早
已
留
下
歲
月
的
痕
跡
，

示
意
著
文
化
精
神
之
傳
承

。

據
說
在
六
0
至
七
0
年
代
間
，
附
近
的
村
落
包
括
永
和
、
大
肚
、
大
東
、
永

順
與
成
功
等
村
民
，
舉
凡
幼
童
上
學
前
或
參
加
各
類
考
試
，
家
長
們
都
會
帶
小
孩
來
文
昌
帝
君
面
前
來
，

頂
禮
膜
拜
，
祈
求
賜
予
智
慧
及
好
成
績

。

重
修
後
的
積
溪
書
院
，
每
年
農
曆

二
月
初
三

，
大
肚
、
鳥
日
、
龍
井

三
鄉
的
教
育
界
人
士
，
尤
其
各

學
校
校
長
、
教
師
，
在
文
昌
帝
君
聖
誕
之
日
，
以
古
禮
來
祭
拜
，
歷
年
來
各
項
活
動
熱
鬧
非
凡

。

被
列
為
三
級
古
蹟
的
積
溪
書
院
，
在

一
九
九
九
年
『
九

一
二
集
集
大
地
震

』

後
，
受
創
嚴
重
，
根
據

內
政
部
災
後
統
計
資
料
，
經
外
觀
綜
合
判
定
為

『
有
立
即
性
危
險
』
，
現
正
進
行
第
三
階
段
修
復
工
程
中
。

.. 



' 、

' 

• 

' 

。
礦
溪
書
院
是
中
軸
對

稱
兩
進
護
龍
平
面
閩
式

建
築
'
飛
揚
的
三
川
燕

尾
脊
與
層
層
疊
降
的
屋

面
，
舖
陳
廣
達
七
開
間

的
立
面

。

(
攝
於
台
中

縣
大
肚
鄉
)



冒:J!l 
車
，積
溪
書
院
格
局
不
大
，

第
一
落
門
廳
兩
翼
左
右
，

各
有
一
扇
劍
環
門
通
往
側

室
，
為
一
般
閩
南
四
合
院

建
築
所
少
見

。

(
攝
於
台

中
縣
大
肚
鄉
)



南
技
草
屯
登
瀛

位
於
南
投
縣
草
屯
鎮
新
庄
里
史
館
路
文
昌
巷

三
十
號
的
登
瀛
書
院
，
從
貓
羅
溪
上
的
利
民
橋
，
沿
芬

草
路
往
草
屯
方
向
走
至
新
庄
里
，
轉
入
文
昌
路
，
在

一
片
田
園
中
，
就
可
看
到
一
座
由
圍
牆
環
繞
、
古
色

古
香
的
三
合
院
傳
統
書
院
建
築
'
那
就
是
又
名
文
昌
祠
的
草
屯
登
瀛
書
院

。

清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
(
一八
四
七
年

)
，
由
莊
文
蔚
、
洪
濟
純
等
首
創
，
募
得
銀
五
千
八
百
元
，
工
程
始

於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十
月
，
空
年
十

二
月
竣
工
。

其
名
之
由
來
是
取
自

『
十
八
學
士
登
瀛
洲
』
典
故
，
而
命

名
登
瀛
書
院
。

雍
正
年
間
，
北
投
社
設
社
學
教
番
，
而
為
義
學
教
漢
番
，
因
所
創
之
藍
田
書
院
遠
在
南
投
，
草
屯
學

子
求
學
不
便
，
於
是
由
北
投
堡
仕
紳
募
款
捐
建

。

占
地
約
五
百
餘
坪
，
建
地
約

三
百
坪
，
把
奉
文
昌
帝

君
、
朱
夫
子
、
朱
衣
神
君
、
魁
斗
星
君
、
關
聖
帝
君
即
所
謂
的
「
五
文
昌
」

。

文
昌
帝
君
又
稱
梓
撞
帝
君
，

為
讀
書
人
的
守
護
神
。

相
傳
帝
君
姓
張
，
名
亞
，
西
晉
人
，
四
川
省
梓
撞
縣
人
，
因
宣
揚
道
教
有
功
，
後

被
尊
為
神
明
，
並
建
「
清
虛
觀
」
。

元
朝
加
號
為
帝
君
，
天
下
學
校
普
遍
祠
祝
，
以
為
士
子
之
保
護
神

。

民

間
並
衍
生
敬
字
情
紙
，
於
每
年

三
月

二
十
八
日
倉
頡
聖
誕
佳
辰
，
將
平
日
收
集
之
字
紙
由
舉
人
或
秀
才
集

中
焚
燒
，
再
將
灰
燼
運
往
河
中
放
流
，
此
儀
式
稱
為
「
迎
聖
蹟
」
。
清
嘉
慶
六
年
，
編
入
把
典
，
春
秋
致

....: 287 

9 
鳥
泛
書
院
大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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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
，
與
武
廟
同
。

登
瀛
書
院
雖
在
清
代
台
灣
六
十

二
所
書
院
中
不
是
規
模
最
大
，
創
建
也
不
算
早
，
但
其
具
有

三
大
特

色
，
謂
之
「

三
最
」

一
﹒
建
築
物
保
存
最
完
整
.. 

雖
曾
有
四
次
大
修
，
但
卻
均
能
依
照
原
貌
加
以
修
孽
，
不
僅
正
殿
之
結

構
體
毫
無
更
動
，
連
兩
排
齋
舍
也
不
增
減

一
間
，
外
間
也
未
建
新
建
物
影
響
景
觀
。

二
﹒
捐
出
最
多
的
土
地
，
發
展
地
方
教
育
。

三

﹒
保
持
清
譽
，
正
派
經
營
:
不
以
怪
力
亂
神
、
此
童
、
符
咒
來
開
闢
財
源
，
保
持
文
廟
之
嚴
肅
寧

靜
型
態
，
肅
立
了
不
隨
俗
的
典
範
。

目
前
舉
辦
春
秋

二
祭
時
由
日
新
國
中
、
新
庄
、
北
投
等
國
小
都
跟
學
生
代
表
祭
拜
，
每
到
考
試
季

節
，
也
都
可
見
到
學
子
們
在
廂
房
內
唸
書
，
或
是
點
光
明
燈
，
希
望
文
昌
帝
君
諸
神
明
能
引
領
學
子
們
有

個
好
前
程
。

且
自
從
列
為
國
家

三
級
古
蹟
後
，
各
界
學
者
、
家
長
、
學
生
到
登
漏

書
院
參
觀
的
民
眾
與
膜

拜
者
日
增
。

每
年
農
曆

一
月
三
十
日
，
歡
慶
文
昌
帝
君
之
聖
誕
時
，
登
瀛
書
院
同
時
也
舉
行
學
士
燈
及
功

名
燈
開
燈
儀
式
，
該
書
院
的
管
理
委
員
會
依
古
禮
準
備
壽
龜
、
麵
線
等
供
品
舉
行
春
祭
大
典
，
祭
典
之

後
，
便
由
穿
上
祭
把
誦
經
禮
服
的
婦
女
拿
著
登
記
點
「
功
名
燈
」
、
「
學
士
燈
」
的
名
冊
，

二

向
文
昌
帝

君
報
告
點
燈
者
姓
名
，
希
望
神
明
能
保
佑
考
生
，
誦
經
的
同
時
，
功
名
燈
和
學
士
燈
也

一
併
點
亮
，
將

一
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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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年
不
滅
。

清
代
的
書
院
本
是
教
授
學
識
之
機
構
，
流
傳
至
今
也
轉
變
為
祭
拜
及
祈
求
的
文
廟
了
，
慶
幸

的
是
此
書
院
所
保
存
的
文
物
很
豐
富
且
完
整
，
且
登
瀛
書
院
對
歷
史
文
化
及
教
育
之
貢
獻
是
不
可
磨
滅

的
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後
，

登
瀛
書
院
未
能
逃
過
這
場
災
難
，
現
在
還
在
修
復
進
行
中
，
期
待
早
日
恢
復
昔

日
的
風
貌
。

:D." 
早多

家
一
級
古
蹟

位
於
烏
溪
流
域
的
彰
化
孔
廟
是
彰
化
縣
文
化
的
發
源
地
，
彰
化
縣
於
雍
正
元
年
(

一
七
二
三
年
)建
縣

置
，
而
過
了
四
年
，
清
雍
正
四
年
(
西
元

一
七
二
六
年
)
，
知
縣
張
鍋
倡
創
設
孔

子
廟
，
張
錯
始
建
時
就
完

成
懦
星
門
、
散
門
、
大
成
殿
、
兩
廳
、
禮
門
、
義
路
、
崇
聖
堂

。

並
包
括
明
倫
堂
及
學
癖

。

從
此
證
明
彰

化
縣
自
設
縣
治
時
，
就
是

一
個
注
重
文
教
的
聖
地
。

乾
隆
二
十
四
年

(西
元
一
七
五
九
年

)
由
知
縣
張
世
珍
主
持
大
規
模
重
修
，
依
懦
星
門

左
內
壁
的

「
重
修
芭
學
記
」
碑
文
中
一
五.. 

「...... 

懦
星
門
易
舊
為
新
，
覆
以
屋
，
防
風
雨
也

。

其
外
為
沖
池
，
池
開
有

水
湧
出
，
題
於
石
曰
『
芹
泉
』
'
取

『
沖
水
採
芹
』
之
義
也
。
入
外
為
照
牆
，
旁
列
短
垣
'
塗
以
丹
。

移
禮

門
、
於
沖
池
左
右
，
符
禮
制
也

。...... 

明
倫
堂
仍
故
址
增
高

二
尺
餘
，
堂
及
頭
、
儀
門
皆
三
極

...... 

。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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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訓
導
署
、
後
左
教
諭
署
，
悉
更
新
焉

。

左
為
白
沙
書
院

，
列
宮
牆
之
側
;
緯
帳
青
燈
，

書
聲
徹
夜...... 

」

此
次
重
修
，
可
說
擴
展
文
廟
的
範
圍

;
把
禮
門
、
義
路
外
移
，

主
軸
的
長
度
到
池
外
的
照
壁

。

嘉
慶
十
六
年
(
西
元

一
八
二

年
)
，
知
縣
楊
桂
森
修
建
彰
化
城
，
又
把
文
廟
做

一
次
整
修
，
在
大
殿

前
加
了
露
台
與
石
欄
杆
，
以
符
清
代
體
制
，
也
能
顯
得
氣
派
。
砌
了
圍
牆
，
又
在
沖
池
上
建
橋

。

又
復
建

明
倫
堂
於
廟
的
左
側

。

嘉
慶
二
十

一
年
(西
元

一
八

一
七
年
)
，
署
縣
吳
性
誠
即
明
倫
堂
舊
址
，
興
建
文
昌
祠
(
祠
後
舊
有

井
，
道
光
十

一
年
修
聖
廟
遂
掩
蓋

)
。更
新
白
沙
書
院

。

院
後
建
教
諭
署

。

]
∞
立
(
道
光
四
年
)
，
教
諭
蔡

克
全
刻
臥
碑
石
，
署
明
倫
堂
之
左
;
又
建
褔
德
祠
於
明
倫
堂
大
門
內
左
側

。

E
S
(
道
光
十
年
)
知
縣
託

克
通
阿
、
李
廷
壁
在
崇
聖
堂
左
建
名
官
祠
，
右
建
鄉
賢
祠

。

再
蓋
廂
房
，
左
為
禮
器
庫
，
右
為
樂
器
庫
，

廟
周
砌
築
垣
牆
，
廟
的
規
制
更
為
完
備

。

這
又
反
應
了
彰
化
的
文
風
鼎
盛
的
事
實

。

日
治
時
期
，
日
本
人
以
道
路
拓
寬
拆
毀
了
懦
星
門
外
的
伴
池
、
照
牆
、
禮
門
、
義
路

。

然
後
廢
白
沙
書
院
改
建
幼
稚
園
，
拆
教
諭
署
、
訓
導
署
、
明
倫
堂
與
褔
德
祠

。

其
後
學
癖
遭
民
眾
佔

用
。

使
孔
廟
僅
存
原
有
規
模
三
分
之

二
。
民
國
以
降
，
孔
廟
更
加
殘
破
不
堪

。
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委
託
漢
寶

德
教
授
做
「
彰
化
孔
廟
的
研
究
與
修
復
計
劃
」
，
直
到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才
據
原
狀
重
修

。

在
漢
寶
德
教
授
的

重
修
計
劃
〈
緒
言
〉
中
曾
說
:
「

...... 

我
們
認
為
彰
化
孔
廟
是

一
個
重
要
的
文
化
財
產
，
應
該
以
彰
化
市

潰，











養
，
培
育
各
種
人
才
，
使
學
生
術
德
兼
修

。

中
山
以
「
快
樂
」
、
「
可
愛
」
、
「
積
極
」
建
立
願
景

。

中
山

國
小
可
說
是
人
文
搖
籃
，
培
育
了
許
多
人
才
，
比
如

.. 
台
彎
新
文
學
之
父
賴
和
先
生
、
前
彰
化
縣
縣
長
呂

世
明
、
前
議
長
楊
春
木
、
前
省
議
會
議
長
黃
朝
琴
、
以
及
歷
屆
彰
化
市
市
長
，
大
部
分
都
畢
業
於
中
山
國

如
今

，
我
們
從
孔
廟
去
認
識
至
聖
先
師
，
去
了
解
彰
化
縣
的
教
育
，
該
是
了
解
孔
廟
最
主
要
的
目

的
;
孔
子
是
儒
學
的
創
始
者
，
也
是
傳
統
文
化
的
集
大
成
者
，
其
思
想
博
大
精
深
，
是
偉
大
的
教
育
家
、

思
想
家
，

一
生
學
不
厭
、
教
不
倦

，

主
張
有
教
無
類

。

孔
于
治
學
嚴
謹
，
從
他
教
育
學
說
中
所
主
張
;

「
學
而
時
習
之
」
、

「
溫
故
而
知
新
」
、

「
學
而
不
思
則
罔
'
思
而
不
學
則
殆
」
等
說
法
，

「
舉

一
反
三
」
、

到
如
今
仍
然
給
現
代

人
無
限
的
啟
迪

。

他
還
認
為
治
國

平
天
下

，
必
須
從
誠
意
、
正
心
、
修
身
、
齊
家
及

格
物
、
致
知
做
起
，
並
且
以
禮
義
廉
恥
及
忠
孝
仁
愛
信
義
和
平
為
基
本
，
藉
以
維
護
世
道
人
心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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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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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氏
文

化
公
司

《萃
屯
登
瀛
書
院

》

登
瀛
書
院
管
理
委
員
會
編

《
閱
讀
彰
化
孔
廟
》

康
原
編
著

《
世
紀
榮
耀
》

彰
化
縣
文
化
局

中

山
創
校
百
年

中

山
國
民
小
學

戶
口
問
古
蹟
資
訊
網

內
政
部
製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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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結
廬
烏
溪
下

河
川
是
大
地
的
血
脈
，
滋
養
著
土
地
去
孕
育
宇
宙
中
的
生
命
、
涵
養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文
化
，
從
世
界

各
個
國
家
的
文
明
發
展
來
看
，
人
類
的
文
明
都
與
河
川
有
密
切
關
係
;
印
度
的
恆
河
，
印
度
教
徒
稱
此
河

為
母
親

，
因
為
印
度
人
靠
恆
河
生
活
，
他
們
深
信
恆
河
之
水
，
可
以
洗
淨
罪
您
並
淨
化
肉
體
與
靈
魂

，
據

說
有
許
多
朝
聖
者
帶
回
恆
河
之
水
，
用
在
婚
喪
喜
慶
中
;
從
印
度
恆
河
的
例
子
中
，
我
們
知
道
人
的
生
存

與
河
流
的
關
係
密
不
可
分

。

從
中
國
文
學
作
品
的
特
色
來
看
;
《
詩
經
》
歌
謠
分
佈
的
區
域
看
，
十
五
國

風
源
自
黃
河
流
域
，
而
《
楚
辭
》
即
是
楚
地
的
歌
謠
，
具
有
南
音
與
巫
歌
，
證
明
了
兩
河
流
域
文
明
是
具

有
地
域
性
的
。

從
中
部
的
大
甲
溪
去
了
解
移
墾
者
的
腳
蹤
，
不
管
是
客
家
族
群
或
漢
人
串
串
落
，
河
域
的
人
民
形
成
不

同
眾
落
，
產
生
不
同
文
化
;
從
淡
水
河
流
域
可
以
了
解
大
盆
坑
文
化
，
沿
著
淡
水
河
進
入
台
北
盆
地
，
可

以
從
河
域
兩
岸
，
去
了
解
先
民
開
發
北
台
灣
的
歷
史

。

當
然
位
居
台
灣
中
部
的
烏
溪
流
域
也
有
許
多
文
化

發
源
的
遺
跡
，
可
以
了
解
台
灣
中
部
的
開
發
。
文
化
發
展
與
教
育
制
度
更
是
息
息
相
關
，
在
此
要
介
紹
並

追
溯
烏
溪
流
域
下
游
的
開
拓
歷
史
、
早
期
之
教
育
制
度
背
景
及
文
廟
、
書
院
，
來
了
解
先
祖
如
何
在
已
可

溫
飽
之
餘
，
去
教
育
孩
子
們
知
書
達
理
。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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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院

，
簡
單
的
說
，
就
是
在
封
建
社
會
時
代
，
專
門

收
藏
圖
書
和
教
授
專
門
學
識
的

地
方
。

每
一
所

書
院
，
都
是
當
地
教
育
和
文
化
的
中
心
。
書
院
之
名
，
源
於
唐
玄
宗
時
期
。
到
了
清
代
，
書
院
的
性
質
逐

漸
多
樣
及
多
元
化

。
有
講
求
理
學
的

書
院
;
有
考
試
時
文
的
書
院
;
也
有
博
習
經
史
的
書
院

。
台
灣
的
書

院
曾
經
多
達
六
十
餘
所
，
現
今
仍
保
存
的
書
院
建
築
'
都
已
成
為
珍
貴
的
古
蹟
。

從
烏
溪
的
出
海
的
麗
水
村
，
到
草
屯
地
區
這
段
烏
溪
流
域
，
臨
溪
畔
不
遠
的
書
院
有
彰
化
縣
和
美
鎮

的
道
東
書
院
、
台
中
縣
大
肚
鄉
的
積
溪

書
院
、
南
投
縣
草
屯
鎮
的
登
瀛
書
院
，
這

三
個
書
院
在
台
灣
的
歷

史
上
，
都
肩
負
過
教
育
的
責
任
，
扮
演
過
學
校
的
角
色
。
依
王
鎮
華
先
生
《
台
灣
書
院
教
育
實
例
研
究
》

一
書
中
說
:
台
灣
在
終
戰
前
教
育
的
背
景
，
分
成
四
個
階
段
|
|

第

一
階
段
是
鄭
成
功
到
台
灣
以
前
.. 

西
元

二
八
六
一
年
以
前
，
此
階
段
台
灣
無
正
式
之
教
育
機
構
，

當
時
的
教
育
工
作
者
北
部
以
西
班
牙
人
為
主
，
南
部
以
荷
蘭
人
為
主
，
這
兩
個
外
來
民
族
都
是
利
用
傳
教

來
從
事
教
育
工
作
。

第
二
階
段
是
明
鄭
時
代
:

從
西
元

一
六
六

一
年
至

一
六
八
三
年
，
共
二
十
三
年
的
這
段
期
間
，
中
原

文
化
已
與
台
灣
結
合
，
對
台
灣
貢
獻
僅
次
於
鄭
氏
的
陳
永
華
向
鄭
經
建
議
(
建
聖
廟

，

立
學
校
)
，
力
陳
教

育
的
重
要

，
說
明
了
民
食
較
足
，

自
應
從
事
教
化
工
作

，
設
學
校
培
育
人
才
。
康
熙
五
年
三
六
六
六

年
)
，
台
南
孔
廟
落
成
，
旁
設
置
明
倫
堂

，
中
央
設
太
學

，
各
地
方
設
學
校
。

>-



第
三
階
段
是
清
領
時
代
.. 

自
西
元

一
六
八
四
年
至

一
八
九
五
年
共

二
百

一
十

一
年
，
此
階
段
，
沿
海

一
帶
的
漢
人
逐
漸
開
發
台
灣
，

一
面
開
墾

一
面
教
育
，
書
院
也
漸
漸
成
立
，
台
灣
的
書
院
始
自

一
六
八
三

年
，
施
琨
所
創
西
定
坊
書
院
，
台
灣
之
有
名
實
相
符
的
書
院
，
始
自
清
康
熙
四
十

三
年
(
西
元

一
七
O
四

年
)台
灣
府
知
府
衛
台
按
所
建
的
崇
文
書
院
，
總
計
清
人
領
台
期
間
，
全
台
大
小
書
院
達
五
十
所
以
上

，
雖

名
為
書
院
，

但
究
其
性
質
，
卻
不
盡
相
同

。

就
學
校
形
式
，
簡
述
如
下
.. 

儒
學
教

育
組
織
在
中
央
有
國
子
監
，
屬
於
禮
部

，

是
國
家
最
高
的
行
政
機
關
，
也
是
最
高
的
教
育

機
關
(
稱
太
學
)
，
在
地
方
府
、
州
、
縣
，
各
設
府
學
、
州
學
、
縣
學
，
通
稱
儒
學
，
是
地
方
政
府
的
官
辦

學
校
，
大
多
附
設
於
府
縣
的
文
廟
一
畏
。

儒
學
的
精
神
上
是
為
了
考
選
人
才

，
即
以
質
為
重
。

書
院
台
灣
之
書
院
以
興
賢
才
為
目
的
，
其
設
立
的
目
的
雖
與
儒
學
相
近
，
但
書
院
的
不
同
在
於
是

官
民
合
辦
或
是
民
間
私
設
，
是
一
種
民
間
公
益
文
教
團
體

。

書
院
畢
業
不
能
取
得
任
何
資
格

，
因
此
，
書

院
是
真
正
讀
書
、
著
重
品
格
修
養
、
充
實
智
識
的
地
方
，
不
是
獲
取
虛
銜
的
處
所

。

義
學

俗
稱
義
塾
，
是
專
門
為
貧
寒
子
弟
實
施
啟
蒙
之
所
，
學
童
年
齡
在
六
至
十
七
歲

，
教
以
讀
書

寫
字
，

並
已
準
備
參
加
府
縣
考
試
為
目
的

，

義
學
由
政
府
舉
辦
或
是
官
民
義
捐
創
立

，

設
在
府
縣
街
庄
。

社
學

社
學
有
兩
種
.. 

一
為
漢
人
而
設
，
實
與
義
學
無
異
，
男

一
專
為
土
番
(
原
住
民
)
而
設
。

第
四
階
段
則
是
日
治
時
代
.. 

西
元

一
八
九
五
年
至

一
九
四
五
年
共
五
十
年

。

此
段
期
間
為
日
本
人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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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，
對
台
灣
人
民
受
教
育
有
許
多
限
制
及
不
平
等
的
規
定
，
企
圖
將
人
民
「
皇
民
化
」
，
因
此
，
所
有
教
育

都
以
日
人
的
利
益
為
前
提
，
從
事
各
種
教
育

。

創
書
院
之
目
的
是
「
導
進
人
才
廣
學
校
所
不
及
」
;
絕
大
多
數
是
共
立
的
或
官
民
合
建

，
開
設
義

學
;

經
費
有
官
撥
，
有
民
捐

。

書
院
除
了
講
書

、
日
課
之
外
，

培
養
士
人
在
行
為
上

「
明
倫
知
禮
」
，
使
讀

書
人
有
倫
理
觀
念

;
所
謂
「
知
禮
可
以
禮
節

為
方
法
達
到
明
倫
的
目
的

。

因
此
，
必
須
訓
練
學
生
祭
把
、

福
碑
昆
、
立
教
規
、
堂
訓
、
示
文
等
，
這
些
都
是
引
導
士
子
的
行
為
價
值
觀
，
以
訓
教
合

一
，
做
到
言
行

一
致
的
行
為
。

其
人
際
關
係

，
必
須
規
範
到
君
臣
有
義

、

父
子
有
親
、
夫
婦
有
別
、
兄
弟
有
序
、
朋
友
有

信
等
觀
念
。

在
此
將
二

對
彰
化
縣
和
美
鎮
的
道
東
書
院
、
台
中
縣
大
肚
鄉
的
礦
溪
書
院
、
南
投
縣
草
屯

鎮
的
登
瀛
書
院
這

三
個
書
院
、
彰
化
孔
子
廟
及
古
代
教
育
做

一
回
顧
。

彰
化
和
美
道
東

院

道
東
書
院
，
位
於
彰
化
縣
和
美
鎮
，
即
清
代
線
西
保
和
美
線
街
，

今
為
和
美
鎮
和
卿
路

一
百
零

一

號
，
位
於
大
肚
溪
南
岸

。

佔
地
面
積
達

二
千
五
百
坪
，
現
被
佔
住
有
十
多
戶
之
多

，

旁
邊
有
兩
所
學
校

|

l

和
美
國
中
及
和
美
國
小

。

和
美
北
臨
大
肚
溪
與
台
中
為
界

。

目
前
早
為
平
埔
族
的
分
佈
地
，
漢
人
入
墾
後
，
經
常
彼
此
為
爭
土

地

""'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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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產
生
械
鬥
'
為
了
期
許
大
家
和
平
相
處
，
此
地
取
《
和
和
美
美
》
之
寓
意
，
為
和
美
地
名
之
由
來

。

道
東
書
院
是
目
前
台
灣
各
地
留
存
清
代
書
院
中
較
具
原
貌
的

一
座
書
院
。
清
咸
豐
七
年
三
八
五
七

年
)
，
和
美
線
街
關
心
教
育
的
地
方
人
士
，
包
括
訓
導
阮
鵬
程
、
秀
才
陳
嘉
章
、
貢
生
王
祖
培
、
稟
生
黃
際

清
、
秀
才
鄭
凝
雲
、
黃
興
東
、
黃
仰
袁
等
，
共
同
奔
走
募
捐
，
並
親
自
籌
畫
督
造
營
建
工
程
。
隔
年
落

成
。
取
名
道
東
書
院
，
音
心
指
「
王
道
東
來
」
'
宏
揚
朱
熹
之
學
，
地
方
雅
稱
「
文
廟
」
。

書
院
於
光
緒
十
二
年
(
一
八
八
六
年
)
，
因
有
謝
孝
專
設
教
道
東
書
院
，
門
徒
謝
以
章
夜
間
在
院
攻

讀
，
不
慎
引
燃
火
燭
，
引
發
大
火
，
中
殿
付
之

一
炬
，
制
後
兩
人
各
以
百
數
十
金
賠
償
息
事
，
於
是
再
向

各
地
募
款
重
建
，
約
費

三
千
元
左
右
。
重
建
後
，
中
殿
奉
朱
文
公
神
位
及
魁
星
神
像
，
東
臨
…
把
歷
次
興
修

有
功
人
士
的
長
生
祿
位
，
西
廳
配
把
福
德
正
神

。
書
院
分
兩
進
，
第

一
進
為
門
廳
，
第

二
進
為
正
殿
，
正

殿
為
祭
把
兼
講
堂
。

殿
中
懸
掛
「
會
聖
之
精
」
「
梯
航
絕
學
」
等
區
額
;
供
奉
朱
熹
神
位
。

日
治
以
後
，
科
舉
制
度
已
廢
，
道
東
書
院
喪
失
培
育
科
舉
人
才
之
功
能
而
逐
漸
荒
廢

。

曾
出
身
書
院

文
科
畢
業
的
區
長
許
長
沖
發

起
重
修
。
竣
工
以
後

，
先
後
聘
請
許
逸
漁
、
黃
文
鎔
為
主
講
，
宏
揚
傳
統
文

化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，
以
道
東
書
院
為
名
設
詩
社
於
此
，
彰
化
宿
儒
施
梅
樵
曾
寫

一
首
〈
道
東
望
〉
詩
云
.. 

「
聖
城
容
憑
眺
，
豪
情
溢
十
分
;
蒼
茫
懸
海
日
，
蠶
謎
釀
山
雲
。

平
野
聞
香
稻
，
幽
哇
見
秀
賞
;
西
風
左
袖

薄
，
況
值
酒
微
釀
。
」

~ 



戰
後
，
書
院
兩
廂
多
被
居
民
住
用
，
殿
堂
淪
為
大
雜
院
，
破
壞
之
跡
明
顯
可
見
;
院
內
文
物
、
神
像

及
精
美
木
雕
被
竊
取

一
{
生
，
昔
日
講
學
之
廟
堂
風
貌
，
已
不
復
見

。

直
到

一
九
八

一
年
，
經
由
和
美
鎮
公

所
規
劃
'
爭
取
補
助
進
行
整
修
，
至

一
九
八
五
年
全
部
完
工
，
道
東
書
院
在
建
築
裝
修
部
分
有
屋
頂
上
泥

塑
剪
黏
作
，
贅
，
魚
造
型
古
趣
橫
生
;
區
額
題
字
則
出
白
鹿
港
名
家
王
席
聘
手
筆
，
殿
內
棟
架
彩
繪
，
亦
聘

白
鹿
港
名
師
柯
煥
章
完
成
，
非
常
具
古
院
藝
術
氣
息
，
為
現
今
台
灣
較
具
規
模
、
形
制
保
存
較
為
完
整
之

書
院
建
築
'
並
已
列
為
台
閩
地
區
二
級
古
蹟

o

大
肚
積
溪

大
肚
礦
溪
書
院
，
俗
稱
文
昌
祠
，
位
於
台
中
縣
大
肚
鄉
積
溪
村
文
昌
路
六
十
號
，
乃
昔
日
大
肚
地
區

的
文
教
中
心

。

其
命
名
由
來
，
早
期
在
地
方
上
傳
說
，
書
院
瀕
臨
大
肚
溪
北
岸
，
每
當
大
水
氾
濫
成
災
，

只
見
巨
石
和
黃
水
，
因
而
取
了
此
雙
關
之
佳
名

。

越
過
大
肚
溪
往
左
朝
大
肚
方
向
前
進
，
約
八
分
鐘
的
路
程
即
可
到
達
大
肚
鄉
公
所
，
在
公
所
前
有

一

條
道
路
往
西
約
五
百
公
尺
通
過
火
車
平
交
道
，
後
約
七
百
公
尺
左
側
有

一
條
文
昌
路
，
就
可
到
達
面
向
大

肚
溪
的
積
溪
書
院
。

關
於
積
溪
書
院
之
建
造
，
傳
始
於
清
光
緒
十

三
年
(

一
八
八
七
年
)
，
竣
工
於
光
緒
十
六
年

三

八
九

.....: 2 自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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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
泛
書
可
河
大
說

v 
抄


